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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大學 114學年度第 2學期就學優待減免申請須知 

一、申請須知： 

1. 申請本項目者，請勿先行繳交學雜費用，需經核算減免金額後，差額再行繳交或進行就學貸款。 

2. 同一個年級與學制已在本校或其他學校減免者，不得重複申請減免。 

3. 與 113年度起「行政院減免學雜費」僅能擇一作申請。 

4. 就學優待減免學雜費標準不包含延長修業年限（身心障礙學生除外）、暑期（重）補修及碩專之學分費。 

5. 具有多項補助身分者，僅能擇一辦理（如弱勢助學、其他政府機關補助）。 

二、申辦程序： 

1. 填寫網路申請書：（免列印紙本申請書、系統上傳相關證明文件須完整!） 

2. 本學期申請時間：115年 2月 1日起至 115年 2月 23日止。  

3. 凡符合減免身份之學生，請進入中華大學網站（網址為 http://es.chu.edu.tw/WebDis/）→就學優待減免申請→輸入學生之學號 

          及密碼→輸入資料→上傳相關證明文件電子檔（請審慎確認後提交）→送出（正式受理審查）。 

三、列印註冊繳費單： 

1.依出納組訂定的日期至本校網站→資訊服務→學生系統→註冊 e化下載繳費單（請留意是否已設定減免金額）。 

2.二技專及進修學士班之繳費金額以 21學分預收，加退選結束後按實修學分重新核算，再由生活輔導組辦理退費或補繳。 

四、繳交註冊費方式： 

1.學生本人至本校網站註冊 e化列印之繳費單，須至第一銀行繳費或利用 ATM轉帳繳費。 

2.生活輔導組列印之繳費單，須至郵局繳費或利用 ATM轉帳繳費（轉帳繳費者隔日可上網查詢是否完成繳費）。 

五、注意事項： 

    本申請作業需配合教育部助學措施平台進行呈報、查核、比對等相關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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減免類別： 
優 待 身 份 減    免    對    象 所 需 上 傳 繳 交 證 件 電 子 檔 

軍公教遺族 

■全公費（因公殉職） 

■半公費（因病、意

外） 

指軍公教人員因作戰、因病或意外死亡，其婚

生子女、養子女或無子女者之同胞弟妹，依法

領受撫卹金者。 

※聘雇人員及公營事業機構遺族，不在此減免

範圍內。 

（1） 國防部核發之撫卹令影本或銓敘部（教育行政機關）核發之年撫卹

金證書影本（查驗正本）。 

註：初次辦理申請者請至生活輔導組辦理，須填寫軍公教遺族子女就學

優待申請書，呈報教育部核定後辦理，如附表） 

撫卹期滿軍公教遺族 
指前項撫卹期滿者。 

※功勛子女，不在此減免範圍內。 

現役軍人子女 

指現役軍人之婚生子女或養子女領有現役軍人

眷屬身分證者。 

（1） 家長在職服務相關證明文件或在營服役證明。 

（2） 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（三個月內須有詳細記事）。 

減免額度：減免 30%。 

身心障礙學生 

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且前一年度家庭年所

得低於 220 萬元。（本學期採計 113 年度家庭
所得） 

（1） 身心障礙手冊電子檔。 

（2） 全戶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電子檔（三個月內須有詳細記事）。 

減免額度： 

重度或極重度：學雜費全免，中度：學雜費減免 70%，輕度：學雜

費減免 40%。 
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

（研究所在職專班不得

申請） 

指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

生且前一年度家庭年所得低於 220 萬元。 

（本學期採計 113 年度家庭所得）。 

低收入戶學生 指鄉鎮市區公所核定有案之低收入戶內學生。 
（1） 低收入戶證明書電子檔（須有學生姓名）。 

減免額度：學雜費全免 

中低收入戶學生 
指鄉鎮市區公所核定有案之中低收入戶內學

生。 

（2） 中低收入戶證明書電子檔（須有學生姓名）。 

減免額度：學雜費減免 60％ 

原住民族籍學生 係指具有平地或山地原住民身分之學生。 
（1） 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電子檔（三個月內須有詳細記事）。 

減免額度：減免額度約新臺幣 1.1萬元至 4.4萬元不等 

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

女 

係指其家長領有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特殊境遇

家庭身分證明之學生。 

（1） 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明文件正反面電子檔（須有學生姓名） 

（2） 免交正本，開學請學生本人至生輔組簽章即可。 

（3） 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電子檔（三個月內須有詳細記事）。 

減免額度：學雜費減免 60％ 


